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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30号国航总部大楼C71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6
592
4

13,259,232,946
9,863,002,064
3,396,230,882

75.9910
56.5266
19.4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铁祥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崔晓峰先生、肖鹏先生因公务未能列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肖烽先生因公务未能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87,276,682
3,386,200,958
12,873,477,640

比例（%）

96.1906
99.7047
97.0907

反对

票数

375,590,182
8,377,811

383,967,993

比例（%）

3.8080
0.2467
2.8958

弃权

票数

135,200
1,652,113
1,787,313

比例（%）

0.0014
0.0486
0.0135

2、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2,913,666
2,765,175,650
3,498,089,316

比例（%）

66.0845
99.4864
89.9597

反对

票数

376,009,177
12,623,811
388,632,988

比例（%）

33.9035
0.4542
9.9944

弃权

票数

133,600
1,652,113
1,785,713

比例（%）

0.0120
0.0594
0.0459

2.02 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331,311
2,769,421,650
3,502,752,961

比例（%）
66.1221
99.6392
90.0796

反对
票数

375,587,782
8,377,811

383,965,593

比例（%）
33.8655
0.3014
9.8744

弃权
票数

137,350
1,652,113
1,789,463

比例（%）
0.0124
0.0594
0.0460

2.03 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301,611
2,769,421,650
3,502,723,261

比例（%）
66.1194
99.6392
90.0788

反对
票数

375,607,782
8,377,811

383,985,593

比例（%）
33.8673
0.3014
9.8749

弃权
票数

147,050
1,652,113
1,799,163

比例（%）
0.0133
0.0594
0.0463

2.04 议案名称：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213,211
2,769,421,650
3,502,634,861

比例（%）
66.1114
99.6392
90.0766

反对
票数

375,641,682
8,377,811

384,019,493

比例（%）
33.8704
0.3014
9.8757

弃权
票数

201,550
1,652,113
1,853,663

比例（%）
0.0182
0.0594
0.0477

2.05 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305,661
2,769,421,650
3,502,727,311

比例（%）
66.1198
99.6392
90.0790

反对
票数

375,580,282
8,377,811

383,958,093

比例（%）
33.8648
0.3014
9.8741

弃权
票数

170,500
1,652,113
1,822,613

比例（%）
0.0154
0.0594
0.0469

2.06 议案名称：限售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299,461
2,769,421,650
3,502,721,111

比例（%）
66.1192
99.6392
90.0788

反对
票数

375,565,482
8,377,811

383,943,293

比例（%）
33.8635
0.3014
9.8738

弃权
票数

191,500
1,652,113
1,843,613

比例（%）
0.0173
0.0594
0.0474

2.07 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9,048,553
2,769,421,650
3,548,470,203

比例（%）
70.2443
99.6392
91.2554

反对
票数

329,799,690
8,377,811

338,177,501

比例（%）
29.7369
0.3014
8.6968

弃权
票数

208,200
1,652,113
1,860,313

比例（%）
0.0188
0.0594
0.0478

2.08 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411,361
2,769,421,650
3,502,833,011

比例（%）
66.1293
99.6392
90.0817

反对
票数

375,554,882
8,377,811

383,932,693

比例（%）
33.8626
0.3014
9.8735

弃权
票数
90,200

1,652,113
1,742,313

比例（%）
0.0081
0.0594
0.0448

2.09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3,995,772
2,769,710,162
3,513,705,934

比例（%）
67.0837
99.6496
90.3613

反对
票数

364,899,871
8,089,299

372,989,170

比例（%）
32.9018
0.2910
9.5921

弃权
票数

160,800
1,652,113
1,812,913

比例（%）
0.0145
0.0594
0.0466

2.10 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288,961
2,769,421,650
3,502,710,611

比例（%）

66.1183
99.6392
90.0785

反对

票数

375,606,982
8,377,811

383,984,793

比例（%）

33.8672
0.3014
9.8749

弃权

票数

160,500
1,652,113
1,812,613

比例（%）

0.0145
0.0594
0.046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261,061
2,769,421,650
3,502,682,711

比例（%）
66.1158
99.6392
90.0778

反对
票数

375,640,382
8,377,811

384,018,193

比例（%）
33.8702
0.3014
9.8757

弃权
票数

155,000
1,652,113
1,807,113

比例（%）
0.0140
0.0594
0.046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248,861
2,769,421,650
3,502,670,511

比例（%）
66.1147
99.6392
90.0775

反对
票数

375,646,782
8,377,811

384,024,593

比例（%）
33.8708
0.3014
9.8759

弃权
票数

160,800
1,652,113
1,812,913

比例（%）
0.0145
0.0594
0.046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3,961,672
2,769,710,162
3,513,671,834

比例（%）
67.0806
99.6496
90.3604

反对
票数

364,939,771
8,089,299

373,029,070

比例（%）
32.9054
0.2910
9.5931

弃权
票数

155,000
1,652,113
1,807,113

比例（%）
0.0140
0.0594
0.046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A股股票认购协议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33,231,061
2,769,421,650
3,502,652,711

比例（%）
66.1131
99.6392
90.0771

反对
票数

375,633,582
8,377,811

384,011,393

比例（%）
33.8696
0.3014
9.8755

弃权
票数

191,800
1,652,113
1,843,913

比例（%）
0.0173
0.0594
0.047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543,678,585
3,386,489,470
12,930,168,055

比例（%）
96.7624
99.7132
97.5182

反对
票数

319,137,479
8,089,299

327,226,778

比例（%）
3.2357
0.2382
2.4679

弃权
票数

186,000
1,652,113
1,838,113

比例（%）
0.0019
0.0486
0.013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就措

施作出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87,345,132
3,386,200,958
12,873,546,090

比例（%）
96.1913
99.7047
97.0912

反对
票数

375,572,532
8,377,811

383,950,343

比例（%）
3.8078
0.2467
2.8957

弃权
票数
84,400

1,652,113
1,736,513

比例（%）
0.0009
0.0486
0.013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544,164,531
3,386,785,269
12,930,949,800

比例（%）
96.7673
99.7219
97.5241

反对
票数

318,752,233
7,793,500

326,545,733

比例（%）
3.2318
0.2295
2.4628

弃权
票数
85,300

1,652,113
1,737,413

比例（%）
0.0009
0.0486
0.0131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

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779,081,103
2,769,421,650

比例（%）
70.2472
99.6392

反对
票数

329,822,790
8,377,811

比例（%）
29.7390
0.3014

弃权
票数

152,550
1,652,113

比例（%）
0.0138
0.0594

普通股合计： 3,548,502,753 91.2562 338,200,601 8.6974 1,804,663 0.046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8

10

议案名称

发行股票的种类
和面值

发行方式及发行
时间

发行对象和认购
方式

发行价格与定价
方式

发行数量
限售期安排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前的滚
存未分配利润安

排
募集资金金额及

用途
本次发行决议有

效期限
关于公司 2025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方案
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
对象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 A 股股票
认购协议暨关联
（连）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就措施
作出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工作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32,913,666
733,331,311
733,301,611
733,213,211
733,305,661
733,299,461
779,048,553
733,411,361

743,995,772
733,288,961

733,261,061

733,248,861

743,961,672

733,231,061

733,399,511

779,081,103

比例（%）

66.0844
66.1220
66.1194
66.1114
66.1197
66.1192
70.2442
66.1293

67.0836
66.1182

66.1157

66.1146

67.0805

66.1130

66.1282

70.2472

反对

票数

376,009,177
375,587,782
375,607,782
375,641,682
375,580,282
375,565,482
329,799,690
375,554,882

364,899,871
375,606,982

375,640,382

375,646,782

364,939,771

375,633,582

375,572,532

329,822,790

比例（%）

33.9035
33.8655
33.8673
33.8703
33.8648
33.8635
29.7369
33.8625

32.9018
33.8672

33.8702

33.8708

32.9054

33.8696

33.8641

29.7390

弃权

票数

133,600
137,350
147,050
201,550
170,500
191,500
208,200
90,200

160,800
160,500

155,000

160,800

155,000

191,800

84,400

152,550

比例（%）

0.0121
0.0125
0.0133
0.0183
0.0155
0.0173
0.0189
0.0082

0.0146
0.0146

0.0141

0.0146

0.0141

0.0174

0.0077

0.01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1、7、8、9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第2、3、4、5、6、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且涉及公司关联（连）交易，关联（连）

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非关

联（连）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三分之二（不包括三分之二）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毕玉梅、朱冰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

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5-087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产业发展基金扩募
并签署合伙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基金扩募背景

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藏青基金”）为扩大投资规模，拟

新增募集资金14亿元人民币。2025年10月16日，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追加认购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藏格矿业投资（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矿业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使

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5,913.37万元追加认购藏青基金本次扩募份额。本次追加投资旨在保障

公司前期投资价值，增强公司在盐湖提锂领域的资源布局和持续发展能力，预期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

投资回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

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追加认购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二、最新进展情况

近日，藏格矿业投资及其他各合伙人已正式签署《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本次藏青基金扩募及合伙人变更的核心事项包括：

（一）扩募实施：藏青基金计划扩募140,000万元，总规模从531,000万元增至671,000万元；

（二）合伙人变更：原有限合伙人宁波青出于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持藏青基金

份额全部转让至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并退伙。其余合伙人成员不变，各合伙人增资情况详见本公

告中“三、基金扩募后的基本情况”。

三、基金扩募后的基本情况

藏青基金计划扩募140,000万元，总规模从531,000万元增至671,000万元，各合伙人出资方式均

为人民币现金出资。扩募前后各合伙人的认缴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合伙人名称

无锡拓海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藏 格 矿 业 投 资（成
都）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
公司

宁波青出于蓝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

扩募前

认缴金额
（万元）

1,000.0000

25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30,000.0000
531,000.0000

认缴比例

0.1883%

47.0810%

18.8324%

18.8324%

9.4162%

5.6497%
100.0000%

本次追加认缴金
额

8,173.2580

65,913.3710

52,730.6968

-

13,182.6742

-
140,000.0000

扩募后

认缴金额
（万元）

9,173.2580

315,913.3710

252,730.6968

-

63,182.6742

30,000.0000
671,000.0000

认缴比例

1.3671%

47.0810%

37.6648%

-

9.4162%

4.4709%
100.0000%

注：1、上表中藏青基金扩募后的认缴出资数据源自各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各方最终出资结果

以藏青基金实际募集情况为准；2、本次扩募同时，宁波青出于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

的藏青基金100,000.0000万元份额全部转让给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存续期

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起的十年为合伙企业的“存续期”；其中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起的六年为合

伙企业的“投资期”，投资期后的三年为合伙企业的“退出期”，退出期满后如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未能

达到预期，普通合伙人可以视情况延长退出期限，但最长不超出合伙企业的“存续期”。虽有前述约

定，若合伙企业投资项目已实现退出，经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可提前清算。

2、管理费

（1）管理费是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对本合伙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以及其他服务而获

得的报酬与对价，全体合伙人同意自2021年11月9日至2024年11月8日期间，按合伙企业当时实缴

出资总额的2%/年计付管理费。2024年11月9日至2027年11月8日期间，按合伙企业当时实缴出资

总额的1.8%/年计付管理费。2027年11月9日起不再收取任何管理费。

（2）就首次交割日所作出资，应自合伙企业设立且本基金备案通过之日起30日内计提并支付第

一年的管理费，第二年至第六年的管理费应于每年第一季度支付。

（3）就合伙企业自2025年10月31日以后所发生的新的实缴出资（包括但不限于新合伙人入伙、

现有合伙人追加出资、现有合伙人实缴其尚未缴纳的出资份额等任何导致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增

加的情形），应按以下方式计付管理费：

1）一次性计提首次管理费：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应在新增实缴出资到达募集结算资金

专用账户之日起7日内，按照第（1）条约定各期间所对应的费率分段计算2021年11月9日起至该笔出

资实际到达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之日间应计的管理费金额，并一次性收取该期间的全部管理费。

2）后续管理费的收取：自该笔新增实缴出资的支付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起，其后续的管理费计提与

支付，应按照第（1）条所确定的期间和费率执行，并按照第（2）条约定的节点支付。

3、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1）普通合伙人的权利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无锡拓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

伙人享有对合伙企业事务独占及排他的执行权，包括但不限于：

1）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作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取得、持有、管理、维持和处

置合伙企业的资产；

2）代表合伙企业行使作为被投资企业的股东或相关权益人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

事项作出决定并行使表决权；

3）采取为维持合伙企业合法存续、以合伙企业身份开展经营活动所必需或适合的一切行动；

4）聘用专业人士、中介及顾问机构（承办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除外）向合伙企业提供服务；

5）为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或合伙企业费用决定合理的预留；

6）聘请、更换为合伙企业提供投资管理、行政管理、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的管理人或其他

管理机构，订立与合伙企业投资管理、行政管理、日常运营管理有关的协议；

7）为合伙企业的利益提起诉讼、应诉、进行仲裁、与争议对方进行谈判、和解、采取其他法律行动

或履行其他法律程序；

8）采取行动以保障合伙企业的财产安全，减少因合伙企业的业务活动而对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其

财产可能带来的风险；

9）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及税务监管的要求，处理合伙企业的涉税事项；

10）代表合伙企业对外签署、交付和履行协议或其他有约束力的文件而无需任何合伙人或其他人

士的任何进一步行动、批准或表决；

11）采取为实现合伙企业目的、维护或争取合伙企业合法权益所必需的、符合适用法律或本协议

约定的其他行动。

（2）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责任

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1）根据相关适用法律和本协议的规定，就相关事项行使表决权；

2）获取本协议约定的定期报告；

3）按照本协议约定参与合伙企业收益分配的权利；

4）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权益的权利；

5）按照本协议约定决定普通合伙人除名和更换的权利；

6）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属于有限合伙人的其他权利。

（4）有限合伙人的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4、投资业务

（1）投资范围

本基金将投资于盐湖锂矿企业。

（2）投资目标

合伙企业募集资金将投资于全球新能源电池原料盐湖锂矿企业，并进行并购整合，通过基金管理

公司的专业管理能力，基金发起人的技术优势，为目标企业提供整套产业化方案，资源整合，资本市场

对接，给目标企业带来生产和经营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幅提升公司价值。

（3）投资决策

合伙企业将成立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基金投资、退出的相关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3人组

成，全部由管理人委派。投资委员会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对基金投资、退出相关事项作出决议。除本

协议另有约定外，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应取得全部委员通过。

（4）举债

本合伙企业对外举债应在认缴出资20%以内，且需经所有合伙人同意。

5、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应按下述原则进行分配：

1）合伙企业原则上应在任一投资项目退出（包括部分退出）并取得可分配收入后的九十（90）日内

对截至届时合伙企业所有的可分配收入进行分配；

2）就源于临时投资收入、未使用出资额及其他现金收入的可分配收入，原则上应在该等收入达到

累计人民币壹佰万元之时或普通合伙人合理决定的其他时点进行分配；

（2）在受限于本协议相关条款的前提下，归属每一合伙人的金额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实际分

配：

1）返还本金：首先按照出资返本的原则分配收益。项目退出时，首先按照基金实缴金额100%向

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该合伙人在本阶段下获得的分配总额等于其累计实缴出资额。

2）收益分配：当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分配完成后如有余额，先向各合伙人按其实缴出资额的年

化8%（按照合伙企业实际占用合伙人投资资金的实际天数加权计算的年化单利收益率8%，占用合伙

人投资资金的实际天数以合伙人实缴出资到达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作为起算日）进行分配。以上

分配完毕后，若仍有剩余，基金管理人首先计提剩余收益的20%作为业绩报酬，剩余收益的80%按照

合伙人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即基金管理人与合伙人按20%和80%的比例分配投资收益。

（3）非现金资产分配

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届满前，合伙企业的分配原则上应以现金进行。在合伙企业清算结束前，普

通合伙人应尽合理努力将合伙企业的投资以现金方式变现、在现实可行的情况下避免以非现金方式

进行分配；如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仍然难以变现，合伙企业可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如所分配的非

现金资产为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则以分配完成之日前十五个证券交易日内该等有价证券的平均交

易价格确定其价值；其他非现金资产的价值将由普通合伙人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合理确定或由普通合

伙人选定的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确认，相关费用计入合伙企业费用，由合伙企业

承担。各合伙人同意，对投资项目或合伙企业持有的其他证券的公允市场价值的认定应当以前述方

式进行。

6、合伙权益转让及退伙

（1）有限合伙人权益转让

未经普通合伙人事先书面同意，有限合伙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全部或部分合

伙权益；但是，有限合伙人拟向其关联方转让合伙权益的，普通合伙人原则上不应不合理地拒绝。不

符合本协议约定之合伙权益转让皆无效，并可能导致普通合伙人认定该转让方为违约，普通合伙人有

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给合伙企业或普通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该有限合伙人还应赔偿合伙企业或普

通合伙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2）普通合伙人权益转让

除非经普通合伙人及持有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

不应向其任何非关联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其持有的任何合伙权益。

如普通合伙人出现清算、破产、解散等法定退伙情形，确需转让其权益，且受让人承诺承担原普通

合伙人之全部责任和义务，并已经有权决策机构同意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方可进行转

让，否则合伙企业进入清算程序。

经普通合伙人及持有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三分之二（2/3）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

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人成为普通合伙人的继受人或成为新增的普通合伙人。

在普通合伙人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时，应同时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但该普通合

伙人应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有限合伙人退伙

经普通合伙人事先书面同意，有限合伙人可依据本协议约定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或通过其他

方式退出合伙企业，除此之外，有限合伙人不得提出退伙或提前收回出资额的要求。

如有限合伙人为满足法律、法规及有权机关的监管规定的变化而不得不提出退伙，则该有限合伙

人应依据本协议的约定通过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的方式退出合伙企业。

在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内，有限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普通合伙人可以认定该有限合伙人当

然退伙（视具体情况，及于该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

1）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2）持有的合伙权益被法院强制执行；

3）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死亡或法律上被宣告死亡；

4）普通合伙人经合理判断认为有限合伙人继续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将构成或导致违反适

用法律，或导致合伙企业或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及/或其各自关联方受限于不可避免的法律、税务或其

他监管要求带来的重大负担；

5）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有限合伙人依上述约定当然退伙

时，合伙企业不应因此解散。

（4）普通合伙人退伙

普通合伙人在此承诺，除非适用法律或本协议另有规定或经普通合伙人及持有合伙企业实缴出

资总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另行同意，在合伙企业按照本协议约定解散或清算之前普通合伙

人将始终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职责，在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前不会要求退伙，且其自身亦不会采取任

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

普通合伙人发生下列任何情形之一时，当然退伙：

1）出现清算、解散、被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情形之一；

2）持有的全部合伙权益被法院强制执行；

3）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

五、本次追加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本次藏格矿业投资追加认购藏青基金扩募份额，有助于巩固公司在藏青基金中的投资地位（持股

比例维持47.08%），保障对麻米措矿业、国能矿业等核心资产的投资权益，符合公司聚焦盐湖锂资源

开发的战略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长期竞争力和未来投资收益。

本次藏青基金扩募尚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变更备案手续。公司将

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风险提示

本次藏青基金后续的工商变更、基金备案以及募集资金到位等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1728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5-03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和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2号中国电信博物馆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2、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出席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42
3,241
1

68,173,467,011
66,101,515,930
2,071,951,081
74.500709
72.236458
2.264251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3,241
66,101,515,930

85.149745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1
2,071,900,082
14.9300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唐珂先生、非执行董事吕永钟先生因另

有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黄旭丹女士、关丽莘女士、罗振东先生、汪一兵女士因另有

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英辉先生、执行副总裁刘颖女士、黄智勇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惠光先生

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070,554,142
1,638,609,742
67,709,163,884

比例（%）
99.953160
79.085349
99.318939

反对
票数

26,273,888
433,341,339
459,615,227

比例（%）
0.039748
20.914651
0.674185

弃权
票数

4,687,900
0

4,687,900

比例（%）
0.007092
0.000000
0.00687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071,410,642
1,635,405,742
67,706,816,384

比例（%）

99.954456
78.930712
99.315495

反对

票数

25,001,788
436,545,339
461,547,127

比例（%）

0.037823
21.069288
0.677019

弃权

票数

5,103,500
0

5,103,500

比例（%）

0.007721
0.000000
0.00748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089,603,349
2,071,895,081
68,161,498,430

比例（%）
99.981978
99.997297
99.982444

反对
票数

8,402,481
6,000

8,408,481

比例（%）
0.012712
0.000290
0.012334

弃权
票数

3,510,100
50,000

3,560,100

比例（%）
0.005310
0.002413
0.005222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惠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088,476,449
2,069,895,081
68,158,371,530

比例（%）
99.980274
99.900770
99.977857

反对
票数

8,910,481
6,000

8,916,481

比例（%）
0.013480
0.000289
0.013079

弃权
票数

4,129,000
2,050,000
6,179,000

比例（%）
0.006246
0.098941
0.00906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084,229,349
2,069,894,081
68,154,123,430

比例（%）
99.973848
99.900722
99.971626

反对
票数

13,023,681
6,000

13,029,681

比例（%）
0.019703
0.000289
0.019112

弃权
票数

4,262,900
2,051,000
6,313,900

比例（%）
0.006449
0.098989
0.009262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70,554,142
比例（%）

99.953160

反对

票数

26,273,888
比例（%）

0.039748

弃权

票数

4,687,900
比例（%）

0.00709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71,410,642
比例（%）

99.954456

反对

票数

25,001,788
比例（%）

0.037823

弃权

票数

5,103,500
比例（%）

0.007721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1,638,458,743
比例（%）
79.080008

反对
票数

433,441,339
比例（%）
20.9199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1,635,254,743
比例（%）
78.925367

反对
票数

436,645,339
比例（%）
21.07463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李惠光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17,874,
622

2,813,627,
522

比例（%）

99.539390
99.389364

反对

票数

8,910,481
13,023,681

比例（%）

0.314756
0.460052

弃权

票数

4,129,000
4,262,900

比例（%）

0.145854
0.15058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1、2、3项议案、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第 1、2项议案及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4、5项议案为普通决
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双娟、徐启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582 证券简称：芯动联科 公告编号：2025-059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股东北方电子研究

院有限公司（简称“电子院”）持有公司11,978,687股股份，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2.9893%；安徽北方微
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微电子院”）持有公司 56,000,000 股股份，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13.9750%。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7月1日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2024年8月20日，电子院与微电子院签署了《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电子院将持有的56,000,
000股无限售流通股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无偿划转给微电子院。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电子院基于自身资金需求，自减持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03,578股，不超过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的0.5%；微电子院基

于自身资金需求，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
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03,578股，不超过减持计划披露时公
司总股本的0.5%。

近日，公司收到电子院和微电子院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电
子院和微电子院减持股份已实施完毕，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直接持股为5%以下股东，但与微电子院系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达到5%以上

11,978,687股

2.9893%
IPO前取得：11,978,68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56,000,000股

13.9750%
协议转让取得：56,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
司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11,978,687

56,000,000
67,978,687

2.9893%

13.9750%
16.9643%

电子院与微电子院受同一控制人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一致行动关

系
电子院与微电子院受同一控制人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一致行动关

系
—

注：上表中“持有比例”以2025年8月27日公司披露《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时公司总股本400,715,660股为基数计算。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1,021,215股
2025年9月17日～2025年12月16日

集中竞价减持，1,021,215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77.00～82.78元/股
81,329,833.18元

已完成
0.2542%

不超过：0.5%
10,957,472股

2.7275%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2,003,578股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2025年9月17日～2025年12月16日
集中竞价减持，2,003,578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53.95～80.20元/股
130,488,071.32元

已完成
0.4987%

不超过：0.5%
53,996,422股
13.4407%

注：2025年11月12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已变更为401,739,056股。

上表“减持比例”、“当前持股比例”按公司当前总股本401,739,056股为基数计算；“原计划减持比
例”按减持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400,715,660股为基数计算。以上表格中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差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336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2025-064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翁志兵先生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在全资子公司担任的所有职务，离职后翁志兵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
本公告日，翁志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股。

● 翁志兵先生工作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相关专利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亦不存在涉及职务成
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翁志兵先生的离职不影响公司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完整
性。

● 翁志兵先生在职期间负责的工作已妥善交接，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核心技术的完整性，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研发实力、核心竞争力和产品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核心技术人员翁志兵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翁志兵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在公

司全资子公司担任的所有职务，辞职后翁志兵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翁志兵先生具体情况

翁志兵先生，博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2年-2018年历任公司中试基地细胞培养

主管、生产部细胞培养车间副经理、抗体中心工艺研究室经理、抗体中心中试细胞培养部副总监、中试

生产部细胞培养总监、生产部生产总监；2018年起担任公司工艺开发及中试生产部总监、高级总监，现

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晟国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翁志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30股，系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所得，其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翁志兵先

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未发现翁志兵先生离职后前往竞争对手处工作的情形。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技术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翁志兵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主要负责的技术研发相关工作已妥善交接，其离

职不会对原有研发项目的推进与实施构成影响。

翁志兵先生在其任职期间参与公司研发工作因履行职务产生的技术成果，相应知识产权均属于

公司，均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职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公司与翁志兵先生签署了《保密、知识产权归属和竞业限制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自协议生效日

或公司首次披露信息之日起，在公司聘用期间及聘用关系终止、解除后，均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或
披露任何保密信息，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披露任何保密信息，亦不得向公司内部没
有获得接收相关保密信息之权限的任何人披露该等保密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翁志兵先生有违反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事项的情况。
公司及董事会对翁志兵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通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完整的研发体
系、完善的团队架构，拥有专业的研发技术人才队伍，人才梯队健全。

截至 2023年末、2024年末、2025年 6月末，公司研发人员分别为 261人、312人、333人，占公司员
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7.05%、31.36%、32.55%。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不存在对特
定技术人员的重要依赖情况。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人）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2023年
261
27.05

2024年
312
31.36

2025年6月末
333
32.55

公司通过长期坚持技术创新及积累，通过平台化建设，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公司高度重视技
术人才的培养，形成了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成熟、专业的团队，具备良好的人才梯队基础。此次核心
技术人员的变动不会对公司现有项目研发进展、核心竞争力、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

本次变动前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期间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顾津明、翁志兵

顾津明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翁志兵先生负责的研发工作已妥善交接，公司各项在研项目均正常推进。公

司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研发和自身技术积累，通过申请专利和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的形式切实保护
公司的创新成果，同时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考核与激励方式，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
高团队凝聚力。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且后备人员较为充足，公司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现有及未
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未来，公司将继续推进研发投入，加大研发人员的引进和培养，不断提高技
术创新能力。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且后备人员较为充足，公司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现有及未来
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